
附件1

“药品快递到家便民服务”项目需求
需求内容

项目成交供应商需按照约定的时限、方式为患者提供快递服务。

总体要求

时效性与准确性
快递服务应在承诺或约定的时限内完成，具体服务时限按以下要求执行(偏远地区以及出现不可抗力等因素除外)：

2.1.1 广东省内件24小时内到达，其中广州市区当天上午12:00前寄当天22:00前到达，上午12:00后寄次日12:00前到达。
2.1.2 省外件48小时内到达，收件地为乡镇(非城区)及以下区域的快递服务时限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宜超过24h。
2.1.3 除出现海关清关障碍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外,港澳台地区件周一至周五次日达，台湾地区件最迟五日内到达。

2.1.4 每天至少寄出2次，上午和下午分别1次，当天所有快件全部寄出。

2.1.5特殊紧急件可以走快速通道，具体要求如下：

（1）广州市内地区：当天上午寄出下午18:00前到达；

（2）广东省内地区：当天下午寄出次日中午12：00前到达。

2.1.6 承诺一年365天，不分节假日提供服务。

2.1.7 为保证快件不受运力、运输等主观因素影响，必须配有自营货运汽车等完善运输线路及具有与航空、铁路部门签订物流运输合作协议。（需提供飞机清单及飞机编号证明文件或其他合法证明文件复印件，提供冷藏车辆清单及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如所提供材料为其控股母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应出具两者间的控股关系证明材料，并加盖双方公章。

2.1.8 成交供应商应将快件准确、无误地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安全性

成交供应商应落实国家各项快递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设施设备，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机制，维护信息安全，保障用户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

便捷性

成交供应商在设置服务场所、安排营业时间等方面，以及在收寄、投递、查询、投诉处理等环节，应根据委托方需求，提供便捷服务。

包装用品及设备

2.4.1 应提供符合GB/T16606(所有部分)要求的包装箱进行装修打包，并使用包装填充物对药品进行缓冲保护，使药品到达收件人手中无破损、无明显折痕。

2.4.2应配备有国家计量检定合格证书的电子磅秤、电子台秤等计量器具进行快件称重。快件称重应准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人员管理

2.5.1 成交供应商要安排业务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的业务员来从事药品的寄送工作。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每天派出收、派点人员应保持不少于1人，不使用试工、实习工和兼职工人员，当件数较多时应适当增配人员，保障快递时效性。

2.5.2负责核对寄件快件上寄送信息。

2.5.3服装要求：负责收寄的快件服务人员应统一穿着具有组织标识的服装，并佩戴工号牌或胸卡。

2.6 冷链管理

2.6.1提供一定数量的符合规定且经过验证的冷链设备（需提供冷链设备购置证明复印），并提供相应设备预处理及药品包装服务，协助运输有温度要求的药品。

2.6.2在运输途中应定时监控温度，发现异常情况须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发生，保证运输药品的安全，并可提供全过程温度数据。

2.6.3必须配有自营冷藏车和相应的温控箱设备。（需提供冷藏车辆清单及车辆行驶证复印件，温控箱购置证明复印件）

2.7 信息上传及查询
2.7.1快件收寄后，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录入收寄信息并按规定上传网络。

2.7.2成交供应商应根据业务种类向顾客提供电话或互联网等免费查询渠道或其他可进行电脑、手机等终端操作的系统对接设备，用户可凭借快件运单号码进行全程跟踪查询，可查询到快件当前所处服务环节及所在位置。

2.7.3快件的互联网查询时间应为一周7天，每天24h；快件电话人工查询受理时间应为一周7天，每天应不少于8h。对于用户电话查询的快件，成交供应商应在30min内告知用户。

2.7.4国内快件查询有效期应不少于1年。

2.7.5提供快递服务信息的API接口，以便医院相关程序关联查询和调用。

2.8 无法投递快件
成交供应商应在投递前联系收件人，当出现快件无法投递情况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1）首次无法投递时，应主动联系收件人，通知复投的时间及联系方法，若未联系到收件人，可在收件地点留下派送通知单，将复投的时间及联系方法等相关信息告知收件人；

（2) 复投仍无法投递，可通知收件人采用自取的方式，并告知收件人自取的地点和工作时间。收件人仍需要投递的，成交供应商可提供相关服务，但应事先告知收件人收费标准和服务费用；

(3) 若联系不到收件人，或收件人拒收快件，成交供应商应在彻底延误时限到达之前电话通知寄件人，协商处理办法。

（4)对于异常订单（如患者拒收、发错、重发、补发等情况），供应商可承担此类特殊快件的寄出、退回运费。

2.9档案的保存期限
2.9.1国内快件运单的实物保存期限，应满足快件纠纷及赔偿处理的需要，宜不少于1年，相应的电子档案保存期限不应少于2年。

2.9.2国际快件、港澳台快件运单的实物保存期限不应少于6个月。其他档案的保存期限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2.10 投诉与申诉
2.10.1成交供应商收到采购人投诉时，应对投诉信息进行分析，提出处理方案，制定补救措施，按服务承诺及时处理。

2.10.2投诉处理完毕，成交供应商应在处理时限内及时将处理结果告知采购人。

2.10.3若采购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成交供应商应告知其他可用的处理方式。

2.10.4成交供应商应根据投诉信息统计分析结果，采取措施改进服务质量。

2.10.5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投诉后30个日历天未作出答复的，或对成交供应商处理和答复不满意的，可向邮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诉。

2.11赔偿
2.11.1在寄递过程中，发生延误、丢失、毁损、浸泡、内件不符时，成交供应商应按实际价值予以赔偿，并在报名方案中注明赔付方式；

2.11.2采购人发现成交供应商恶意骗取邮寄费时，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赔偿、作出书面说明及承诺，有权要求更换服务人员，有权单方面解除与成交供应商的合作合同。

2.12 质量要求
2.12.1配送药品的人员必须经过相关操作培训。

2.12.2配送药品的车辆必须采用密闭厢式运输车辆运输，并能在实时运输过程中监控温度。

2.12.3运输冷藏品的保温箱和冷藏车必须经过温度验证合格，用于监控温度的温度计必须经过法定计量单位校准合格后方能使用。

2.12.4如配送过程中出现异常或偏差的，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甲方。

2.12.5如公司出现重大变更的，需书面邮件通过甲方。

2.13 仓库要求
广州经营场所具有不少于3000平方的仓库有装卸区、中转区、存储区具有防尘、降温隔热、避光、防雨、防虫防鼠等措施。非自有产权需提供租赁合同和相关产权证明、平面图、百度地图定位、场所照片等。

2.14异常处理要求

供应商具备跨区域异常处理问题的能力与资源，并同时快速响应。能根据异常问题属性建立不同的线上或线下处理机制，处理反应迅捷。对于异常订单（如患者拒收、发错、重发、补发等情况），以及运输过程中发生药品破损赔付，供应商应承诺处理方式，应建立全程专人对接，处理和赔付简便快捷。

2.15其他要求（满足要求的优先考虑）

（1）具备航空运输能力。

（2）配有自营冷藏车和相应的温控箱设备。

（3）广州经营场所具有不少于3000平方的仓库有装卸区、中转区、存储区具有防尘、降温隔热、避光、防雨、防虫防鼠等措施。 

（4）成交供应商应免费提供快件运单、信封、胶袋、各种规格纸箱、编织袋等用于邮寄信件或物品，有条件者可提供快递分包相关设备的使用权。 

2.16其他未尽事宜

成交供应商应遵循《快件服务》国家标准，分别是GB/T27917.1—2023《快件服务 第1部分：基本术语》、GB/T27917.2—2023《快件服务 第2部分：组织要求》和GB/T27917.3—2023《快件服务 第3部分：服务环节》。


